
附件5-1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房屋、土地资产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主管部门
名称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人员数量

坐落位置
资产一
级分类

资产二
级分类

资产属性
实际面积
（平方
米）

取得方式 权属证书情况

是否存在
权属纠纷

无相关权属证书

入账日期
（年/月/
日）

账面价
值

（元）

使用状况（单位：平方米） 出租情况

是否用
于担保

改革意
向

备注
填报
人

联系方式房屋取得
方式

土地取得
方式

不动产证信息 房产证信息 土地证信息 权证移交国有企业情况

权属人 共有情况
可提供权
属登记材
料情况

权属登记
材料缺失

情况
合计 自用 出租 出借 闲置

出租是否
通过财政

审批

租赁方
式

租赁期
限

是否签订
书面合同

租金收入
是否主要
用于保障
单位运转

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 是否办理 权属证号
宗地面积
（平方
米）

房屋面积
（平方
米）

是否办理 房产证号
房屋面积
（平方
米）

是否办理 土地证号
宗地面积
（平方
米）

是否移
交

移交日
期

移交依
据

权证移交
企业名称

1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
委员会淮
安支会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
委员会淮
安支会

13320800
MB1E0883
2B

参照公务
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

7 9
汇丰广场
1702室

黄晓芝 83900369

2

3

合计

口径解
释（打
印时可
删除本
行）：

填主管部
门单位全
称。

填行政
事业单
位全称
。

分：行
政单
位，参
照公务
员管理
的事业
单位，
全额拨
款的事
业单
位，差
额拨款
的事业
单位，
自收自
支的事
业单位
。

根据房
屋的地
理位置
填写,须
填报详
细具体
至门牌
号。

参照
固定
资产
分类
与代
码
（

GBT14
885-
2010
）文
件分
类标
准填
写土
地、
房屋
。  
“房
屋”
含构
筑物
。

根据实
际情
况，参
照固定
资产分
类与代
码
（

GBT148
85-

2010）
文件分
类标准
填写土
地、房
屋、构
筑物的
二级类
别。包
括：商
业服务
业用地
、住宅
用地、
商业及
服务业
用房、
事业单
位用房
、行政
单位用
房等，
明细参
见代码
表。

分：1.
账面有
反映且
取得产
权证、
2.账面
有反映
但未取
得产权
证、3.
账面未
反映但
取得产
权证、
4.账面
未反映
且无产
权证但
实际使
用、5.
产权不
清、6.
已投入
使用但
未转固
“在建
工程”
、7.其
他

分： 新
购，调
拨，置
换，自
建，代
建，接
受捐
赠，租
借，其
他。

分： 新
购，调
拨，置
换，自
建，代
建，接
受捐
赠，租
借，其
他。

注意：
1.有不动产证的，仅需根据不动产证信息依次填写权属证号、房屋土地面积数据，无需再额
外填报房产证和土地证数据。无不动产证的，如有房产证或土地证，则根据房产证、土地证
信息依次填写权属证号、面积数据 ；                                             
2.“房屋资产”有不动产证或同时有土地证、房产证的（两证齐全），可不填报“权属登记
材料情况”； 
3.土地资产（净地）有土地证的，可不填报“权属登记材料情况”；                      
4.如房屋为共同所有，按单位实际所有份额填写宗地面积、房屋面积。                                                

移交
的具
体文
件依
据。
需写
明审
批文
件时
间、
批复
号、
审批
文件
全称
。

填移交
单位全
称。

如：淮
安市新
城投资
开发有
限公司
、淮安
市国联
集团

1.有权
证的，
根据权
证信息
填写。
2.无权
证的，
如有相
关权属
证明材
料，可
根据实
际情况
填写。
3.权属
不清
的，填
“不清
”。4.
如房屋
为“共
同所有
”或“
按份所
有”，
要将权
属人写
齐。

分：单
独所
有，共
同所
有，按
份共有
。本单
位与其
他单位
共同占
有单项
资产，
若对各
自占有
的房屋
资产份
额不明
确的，
选填“
共同所
有”，
反之则
填“按
份共有
”。

根据实
际情况
填写目
前可提
供权属
证明材
料。权
属登记
材料包
括：新
建、翻
建、改
扩建房
屋的立
项、规
划、用
地和建
设等批
准文件
和证

书，或
购置、
置换、
接管、
接收等
批准文
件和资
料。

根据实
际情况
填写目
前缺失
的权属
证明材
料。              

未在财
务账套
中反映
的填写
“未入
账”

“否”
指未报
或报送
财政未
通过审
批的出
租事项
。   具
体凭行
政事业
单位出
租申报
审批表
或财政
部门出
具的出
租批复
认定。

当前
在租
房屋
报财
政审
批时
的出
租方
式。

根据
协议
或约
定日
期填
写。

不能提
供书面
合同
的，算
作未签
订书面
合同。

分：
集中
管

理，
维持
现状
。“
集中
管理
”指
所有
权或
管理
权划
转市
属国
企集
团集
中管
理。

1.说明
“维持
现状”
的理

由；2.
其他重
大价值
、重要
线索资
产情况
说明；
3.其他
需要备
注说明
的事项
。4.如
需要可
在清查
报告或
另附纸
质稿进
一步详
细说明
。

填表人手
机号码。

填表说明：                                                                                                                                                                                                                                                                                                                                                                                                                                                
1.经营性资产指可产生经营收入的房屋类资产，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闲置的房屋、土地、场地及居住性用房等。                                                                                                                                                                                                                                                                                                                                                
2.附件5-1应填报所有的经营性房屋（含构筑物）、土地资产；附件5-2 应填报所有的办公用房、业务用房等非经营性房屋土地资产。若部分办公用房或业务用房同时存在出租、闲置及自用情况，附件5-1、附件5-2均需填报。                                                                                                                                                                                                                                                                   
3.本次表格填报中，只要是本单位实际拥有的房屋、土地资产（特别是附属用房、职工宿舍、外购房产等），无论是否办理了产权证，产权是否清晰都须要填报。                                                                                                                                                                                                                                                                                                              
4.房屋权属证书已移交国有企业的，由于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未变更，仍由原单位进行填报。调配使用的房屋由调出单位填报。                                                                                                                                                                                                                                                                                                                                      
5.在建工程长期未转固定资产的，需在备注栏说明理由。
6.净地资产（即土地上方无房屋的），资产一级分类选择“土地”；土地上方有房屋、构筑物的，资产一级分类选择“房屋”，房屋、土地加总作一项资产填报，土地、房屋数据信息根据权证或实际情况分别填写，如有特殊情况在备注中说明。                                                                                                                                                                                                                                                                                                 
7.“无相关权属证书”：房屋资产既没有房产证、两证也不齐全的；土地资产没有土地证的，需要填报该列。                                                                                                                                                                                                                                                                                                                                                           
8.“出租情况”：如资产有用于出租的面积，则需填报该列。                                                                                                                                                                                                                                                                                                                           
9.如果房屋、土地资产即将到期，老租户拟续租的，可与原承租户按月签订临时协议，报财政局审批，待改革工作结束后统一报财政局备案。目前已签订临时协议的，需报财政补办审批手续。



附件5-2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房屋、土地资产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主管部门
名称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人员数量

坐落位置
资产一级

分类
资产二级

分类
资产属

性

实际面
积（平
方）

取得方式 权属证书情况

是否
存在
权属
纠纷

无相关权属
证书 入账

日期
（年
/月/
日）

账面
价值
（元
）

使用状况（单位：平方米） 出租情况

是否用于
担保

改革意向 备注 填报人 联系方式
房屋取得

方式
土地取得

方式

不动产证信息 房产证信息 土地证信息 权证移交国有企业情况

权属人 共有情况

可提
供权
属登
记材
料情
况

权属
登记
材料
缺失
情况

合计 自用 出租 出借 闲置
出租是否
通过财政
审批

租赁方
式

租赁期限
是否签订
书面合同

租金收入
是否主要
用于保障
单位运转

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 是否办理 权属证号
宗地面积
（平方
米）

房屋面积
（平方
米）

是否办理 房产证号
房屋面积
（平方
米）

是否办
理

土地证
号

宗地面积
（平方
米）

是否移交 移交日期 移交依据
权证移交
企业名称

1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
委员会淮
安支会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
委员会淮
安支会

13320800
MB1E0883
2B

参照公务
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

7 9
汇丰广场
1702室

办公用房
为商务局
无偿提供
使用

黄晓芝 83900369

2

3

合计

口径解
释（打
印时可
删除本
行）：

填主管
部门单
位全称

。

填行政
事业单
位全称

。

分：行
政单

位，参
照公务
员管理
的事业
单位，
全额拨
款的事
业单

位，差
额拨款
的事业
单位，
自收自
支的事
业单位

。

根据房
屋的地
理位置
填写,须
填报详
细具体
至门牌
号。

参照固
定资产
分类与
代码
（

GBT1488
5-

2010）
文件分
类标准
填写土
地、房
屋。  

“房屋
”含构
筑物。

根据实
际情

况，参
照固定
资产分
类与代

码
（

GBT1488
5-

2010）
文件分
类标准
填写土
地、房
屋、构
筑物的
二级类
别。包
括：商
业服务
业用地
、住宅
用地、
商业及
服务业
用房、
事业单
位用房
、行政
单位用
房等，
明细参
见代码
表。

分：1.
账面有
反映且
取得产
权证、
2.账面
有反映
但未取
得产权
证、3.
账面未
反映但
取得产
权证、
4.账面
未反映
且无产
权证但
实际使
用、5.
产权不
清、6.
已投入
使用但
未转固
“在建
工程”
、7.其

他

分： 新
购，调
拨，置
换，自
建，代
建，接
受捐

赠，租
借，其
他。

分： 新
购，调
拨，置
换，自
建，代
建，接
受捐

赠，租
借，其
他。

注意：
1.有不动产证的，仅需根据不动产证信息依次填写权属证号、房屋土地面积数据，无需再
额外填报房产证和土地证数据。无不动产证的，如有房产证或土地证，则根据房产证、土
地证信息依次填写权属证号、面积数据 ；                                             
2.“房屋资产”有不动产证或同时有土地证、房产证的（两证齐全），可不填报“权属登
记材料情况”； 
3.土地资产（净地）有土地证的，可不填报“权属登记材料情况”；                      
4.如房屋为共同所有，按单位实际所有份额填写宗地面积、房屋面积。                                                

移交的
具体文
件依据
。需写
明审批
文件时
间、批
复号、
审批文
件全称

。

填移交
单位全
称。

如：淮
安市新
城投资
开发有
限公司
、淮安
市国联
集团

1.有权
证的，
根据权
证信息
填写。
2.无权
证的，
如有相
关权属
证明材
料，可
根据实
际情况
填写。
3.权属
不清

的，填
“不清
”。4.
如房屋
为“共
同所有
”或“
按份所
有”，
要将权
属人写
齐。

分：单
独所

有，共
同所

有，按
份共有
。本单
位与其
他单位
共同占
有单项
资产，
若对各
自占有
的房屋
资产份
额不明
确的，
选填“
共同所
有”，
反之则
填“按
份共有
”。

根据
实际
情况
填写
目前
可提
供权
属证
明材
料。
权属
登记
材料
包

括：
新建
、翻
建、
改扩
建房
屋的
立项
、规
划、
用地
和建
设等
批准
文件
和证
书，
或购
置、
置换
、接
管、
接收
等批
准文
件和
资料
。

根据
实际
情况
填写
目前
缺失
的权
属证
明材
料。              

未在
财务
账套
中反
映的
填写
“未
入账
”

“否”
指未报
或报送
财政未
通过审
批的出
租事项
。   具
体凭行
政事业
单位出
租申报
审批表
或财政
部门出
具的出
租批复
认定。

当前
在租
房屋
报财
政审
批时
的出
租方
式。

根据协
议或约
定日期
填写。

不能提
供书面
合同

的，算
作未签
订书面
合同。

分：集
中管

理，维
持现状
。“集
中管理
”指所
有权或
管理权
划转市
属国企
集团集
中管理

。

1.说明
“维持
现状”
的理

由；2.
其他重
大价值
、重要
线索资
产情况
说明；
3.其他
需要备
注说明
的事项
。4.如
需要可
在清查
报告或
另附纸
质稿进
一步详
细说明

。

填表人
手机号
码。

填表说明：                                                                                                                                                                                                                                                                                                                                                                                                                                                
1.经营性资产指可产生经营收入的房屋类资产，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闲置的房屋、土地、场地及居住性用房等。                                                                                                                                                                                                                                                                                                                                                
2.附件5-1应填报所有的经营性房屋（含构筑物）、土地资产；附件5-2 应填报所有的办公用房、业务用房等非经营性房屋土地资产。若部分办公用房或业务用房同时存在出租、闲置及自用情况，附件5-1、附件5-2均需填报。                                                                                                                                                                                                                                                                   
3.本次表格填报中，只要是本单位实际拥有的房屋、土地资产（特别是附属用房、职工宿舍、外购房产等），无论是否办理了产权证，产权是否清晰都须要填报。                                                                                                                                                                                                                                                                                                              
4.房屋权属证书已移交国有企业的，由于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未变更，仍由原单位进行填报。调配使用的房屋由调出单位填报。                                                                                                                                                                                                                                                                                                                                      
5.在建工程长期未转固定资产的，需在备注栏说明理由。
6.净地资产（即土地上方无房屋的），资产一级分类选择“土地”；土地上方有房屋、构筑物的，资产一级分类选择“房屋”，房屋、土地加总作一项资产填报，土地、房屋数据信息根据权证或实际情况分别填写，如有特殊情况在备注中说明。                                                                                                                                                                                                                                                                                                 
7.“无相关权属证书”：房屋资产既没有房产证、两证也不齐全的；土地资产没有土地证的，需要填报该列。                                                                                                                                                                                                                                                                                                                                                           
8.“出租情况”：如资产有用于出租的面积，则需填报该列。                                                                                                                                                                                                                                                                                                                           
9.如果房屋、土地资产即将到期，老租户拟续租的，可与原承租户按月签订临时协议，报财政局审批，待改革工作结束后统一报财政局备案。目前已签订临时协议的，需报财政补办审批手续。



附件5-3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和股权基本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主管部门 出资单位
出资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出资单位
性质

企业类型

企业基本情况 资本情况（万元） 运营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主要
来自出资单位或主

管部门
（是/否）

企业业
务简要
介绍

改革意
向

备注 填报人 联系方式所属企业
（单位）

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工商注册
号

企业类型 企业地址

开办时成
立时间

（年/月/
日）间

注销、吊
销、关停

时间
（年/月/

日）

办公场所
使用情况

在职人数（人）

注册
资本

实收资本

经营状况
经营范围

范围
所属产业类别

小计
其中：班
子成员

中层
干部

小计

其中：单
位

出资国有
资本

1

2

3

4

5

合计 —— —— —— —— —— —— —— —— —— —— —— ——

口径
解释
（打
印时
可删
除本
行）
：

填主管部门单
位全称。

填出资行
政事业单
位全称。

分：行
政单
位，参
照公务
员管理
的事业
单位，
全额拨
款的事
业单
位，差
额拨款
的事业
单位，
自收自
支的事
业单位
。

分：绝
对控股
、相对
控股、
参股。

填所办
企业名
称。

根据营
业执照
信息填
写。

分：非
公司制
（全民
所有
制）、
非公司
制（集
体所有
制）、
公司制
（有限
责任公
司）、
公司制
（股份
有限公
司）。

填写企
业详细
地址。

按营业
执照信
息填写
。

按照企
业当前
办公场
所使用
性质选
填“自
有办公
场所”
、“租
赁办公
场所”
、“合
用主管
单位办
公场所
”。

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
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
（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
协议）的人员。不含临时用

工、劳务派遣人员。

根据营
业执照
信息填
写。

根据投
资方实
际出资
情况填
列。

填写本
单位实
际出资
的国有
资本

分：正
常经营
、停业
歇业
（尚未
吊销）
、待注
销（已
吊销）
、已注
销待清
理。

根据营
业执照
信息填
写。

按照《关于印发<三次
产业划分规定>的通知

》（国统字﹝2003﹞

14号）的规定，选填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或第三产业。其中第
一产业指农，林，

牧，渔业；第二产业

指采矿业，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建筑

业；第三产业指除第
一、二产业以外的其

他产业，包括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批发和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教
育，卫生、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业，文化

、教育和娱乐业，公
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指推进
企业改
革的初
步意
向，
分：注
销、脱
钩划转
、划转
后委托
管理、
改为民
营、维
持现状
（仅限
文化企
业）

说明决
定企业
改革意
向的理
由等。



附件5-4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财务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主管部门
所属企业
（单位）

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工商注册
号

2021年财务数据（万元） 近3年经济效益情况（万元） 2021年对外担保情况（万元）

备注 填报人 联系方式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总数

其中

总额

其中：

总额
其中：各
项银行借
款合计

应缴税费 总额
其中：实
收资本

其中：未
分配利润

利润总额
应纳所得

税
净利润

上缴主管
单位税后
利润和管

理费

利润总额
应纳所得

税
净利润

上缴主管
单位税后
利润和管

理费

利润总额
应纳所得

税
净利润

上缴主管
单位税后
利润和管

理费

抵押 质押 保证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长期投资

1

2

3
                                     

4

5

合计

填表说明：2019年及以后成立的企业，按最新财务数据依次填列。



附件5-5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房屋 、土地资产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主管部门

名称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人员数量

坐落位置
资产一级

分类
资产二级

分类
资产属性

实际面积
(平方米）

取得方式 权属证书情况

是否存在
权属纠纷

无相关权属证书

入账日期

（年/月/

日）

账面价值
（元）

使用状况（单位：平方米） 出租情况

是否用于
担保

改革意向 备注 填报人 联系方式
房屋取得

方式
土地取得

方式

不动产证信息 房产证信息 土地证信息 权证移交国有企业情况

权属人 共有情况
可提供权
属登记材

料情况

权属登记
材料缺失

情况

合计 自用 出租 出借 闲置
出租是否
通过财政

审批

租赁方式 租赁期限
是否签订
书面合同

租金收入

是否主要
用于保障

单位运转
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 是否办理 权属证号

宗地面积
（平方

米）

房屋面积
（平方

米）

是否办理 房产证号
房屋面积
（平方

米）

是否办理 土地证号
宗地面积
（平方

米）

是否移
交

移交日
期

移交依
据

权证移
交企业

名称

1

2

3

合计

口径解
释（打
印时可

删除本
行）：

填主管
部门单
位全称

。

填行政
事业单
位全称

。

分：行
政单
位，参
照公务

员管理
的事业
单位，

全额拨
款的事
业单

位，差
额拨款
的事业

单位，
自收自
支的事

业单位
。

根据房
屋的地

理位置
填写,须
填报详

细具体
至门牌
号。

参照固
定资产
分类与

代码
（

GBT1488

5-
2010）
文件分

类标准
填写土
地、房

屋。  
“房屋
”含构

筑物。

根据实
际情

况，参

照固定
资产分
类与代

码
（

GBT1488

5-
2010）
文件分

类标准
填写土
地、房

屋、构
筑物的
二级类

别。包
括：商
业服务
业用地

、住宅
用地、
商业及

服务业
用房、
事业单

位用房
、行政
单位用

房等，
明细参
见代码

表。

分：1.账
面有反映

且取得产
权证、2.
账面有反
映但未取

得产权证
、3.账面
未反映但

取得产权
证、4.账
面未反映

且无产权
证但实际
使用、5.

产权不清
、6.已投
入使用但

未转固“
在建工程
”、7.其

他

分： 新
购，调
拨，置

换，自
建，代
建，接

受捐
赠，租
借，其

他。

分： 新
购，调
拨，置

换，自
建，代
建，接

受捐
赠，租
借，其

他。

注意：

1.有不动产证的，仅需根据不动产证信息依次填写权属证号 、房屋土地面积数据，无需再额外填
报房产证和土地证数据 。无不动产证的，如有房产证或土地证，则根据房产证、土地证信息依次
填写权属证号、面积数据 ；                                             2.“房屋资产”

有不动产证或同时有土地证 、房产证的（两证齐全），可不填报“权属登记材料情况”； 
3.土地资产（净地）有土地证的，可不填报“权属登记材料情况”；                      4.
如房屋为共同所有，按单位实际所有份额填写宗地面积 、房屋面积。                                                

移交的
具体文
件依据

。需写
明审批
文件时

间、批
复号、
审批文
件全称

。

填移交
单位全
称。

如：淮
安市新
城投资

开发有
限公司
、淮安
市国联

集团

1.有权
证的，

根据权
证信息
填写。

2.无权
证的，
如有相
关权属

证明材
料，可
根据实

际情况
填写。
3.权属

不清
的，填
“不清

”。4.
如房屋
为“共

同所有
”或“
按份所

有”，
要将权
属人写
齐。

分：单

独所
有，共
同所

有，按
份共有
。本单

位与其
他单位
共同占

有单项
资产，
若对各

自占有
的房屋
资产份
额不明

确的，
选填“
共同所

有”，
反之则
填“按

份共有
”。

根据实
际情况

填写目
前可提
供权属

证明材
料。权
属登记
材料包

括：新
建、翻
建、改

扩建房
屋的立
项、规

划、用
地和建
设等批

准文件
和证
书，或

购置、
置换、
接管、

接收等
批准文
件和资
料。

根据实

际情况
填写目
前缺失

的权属
证明材
料。              

未在财

务账套
中反映
的填写

“未入
账”

“否”
指未报
或报送
财政未

通过审
批的出
租事项

。   具
体凭行
政事业

单位出
租申报
审批表

或财政
部门出
具的出

租批复
认定。

当前在

租房屋
报财政
审批时

的出租
方式。

根据协
议或约
定日期

填写。

不能提

供书面
合同

的，算

作未签
订书面
合同。

分：集
中管

理，维
持现状
。“集

中管理
”指所
有权或

管理权
划转市
属国企

集团集
中管理

。

1.说明
“维持
现状”

的理
由；2.
其他重
大价值

、重要
线索资
产情况

说明；
3.其他
需要备

注说明
的事项
。4.如

需要可
在清查
报告或

另附纸
质稿进
一步详

细说明
。

填表人
手机号

码。

填表说明：                                                                                                                                                                                                                                                                                                                                                                                                                                                
1.经营性资产指可产生经营收入的房屋类资产 ，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 、闲置的房屋、土地、场地及居住性用房等。                                                                                                                                                                                                                                                                                                                                                
2.附件5-5应填报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所有的房屋 （含构筑物）、土地资产，包括经营性与非经常性资产 。                                                                                                                                                                                                                                                                             
3.本次表格填报中，只要是本单位实际拥有的房屋 、土地资产（特别是附属用房、职工宿舍、外购房产等），无论是否办理了产权证 ，产权是否清晰都须要填报 。                                                                                                                                                                                                                                                                                                              
4.房屋权属证书已移交国有企业的 ，由于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未变更，仍由原单位进行填报。调配使用的房屋由调出单位填报 。                                                                                                                                                                                                                                                                                                                                      
5.在建工程长期未转固定资产的 ，需在备注栏说明理由。
6.净地资产（即土地上方无房屋的），资产一级分类选择“土地”；土地上方有房屋、构筑物的，资产一级分类选择“房屋”，房屋、土地加总作一项资产填报 ，土地、房屋数据信息根据权证或实际情况分别填写 ，如有特殊情况在备注中说明 。                                                                                                                                                                                                                                                                                                 
7.“无相关权属证书”：房屋资产既没有房产证 、两证也不齐全的；土地资产没有土地证的，需要填报该列。                                                                                                                                                                                                                                                                                                                                                           
8.“出租情况”：如资产有用于出租的面积 ，则需填报该列。                                                                                                                                                                                                                                                                                                                           
9.如果房屋、土地资产即将到期，老租户拟续租的，可与原承租户按月签订临时协议 ，报财政局审批，待改革工作结束后统一报财政局备案 。目前已签订临时协议的 ，需报财政补办审批手续。


